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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公約之案例解析：照顧服務員超時工作 

案例 

    小玲為廠商派駐於榮譽國民之家的照顧服務員(以下

簡稱照服員)，原本充滿熱血、愛心的她，對於工作總是

來者不拒，但隨著同仁的相繼辭去工作，廠商遞補人力的

速度未能配合，這些年的工作負荷越來越大，一個人照顧

十幾床榮民伯伯，越來越覺得無法負擔，加上有時還要忍

受無理住民或家屬的謾罵，一天工作下來，身心俱疲，也

時常吃飯不定時，並且超過 12 小時。每天度日如年、精

神不濟，深怕不小心犯錯，除丟了工作，還得揹上官司。

不禁悲從中來，對於未來感到無助與不安…。 

爭點 獲得同意之超時工作，有無侵害人民之工作權？ 

人權公約 

結構指標 

  《經社文公約》第 7 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

有權享受公平與良好之工作條件，尤須確保：（四）休息、

閒暇、工作時間之合理限制與照給薪資之定期休假，公共

假日亦須給酬。」。 

國家義務 

一、工作權利是一項受若干國際法律文書承認的基本權

利。《經社文公約》作出的規定比其他文書更全面論述

了這項權利，工作權利是實現其他人權的根本所在，

並構成人的尊嚴的不可分割和固有的一部分。每一個

人均有工作的權利，使其生活的有尊嚴。工作權利同

時有助於個人及其家庭的生存，從能夠自由選擇和接

受工作的角度出發，這一權利有助於個人的發展和獲

得所在社區的承認（經社文委員會第 18 號一般性意

見）。 

二、《經社文公約》第六條規定的工作必須是尊嚴勞動。

這種工作尊重人的基本人權以及工作者在工作安全和

報酬條件方面的權利。它所提供的收入能夠使工作者

按照《公約》第七條強調的那樣，養活自己和家庭。

這些基本權利還包括尊重工作者在從事就業時的身體

和心理健康（經社文委員會第 18 號一般性意見第 7

段）。 

三、締約國的主要義務是確保行使工作權利的逐步實現，

因此，締約國必須儘快通過旨在實現充分就業的措

施，而《經社文公約》對逐步實現作出規定，並承認

由資源有限造成的制約，它還為締約國規定了立即生

效的各種義務。例如，保證行使工作權利，而無任何

歧視和採取步驟充分實現該公約的義務，這類步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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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意圖明確、具體和以充分實現工作權利為目標（經

社文委員會第 18號一般性意見第 19段）。 

四、實現工作權利是逐步的，並要花一定的時間，這一事

實不應解釋為取消締約國義務中有意義的內涵；它意

味著締約國具有盡可能迅速和有效全面實現公約規範

之具體和持續不斷的義務，如同所有人權一樣，工作

權利給締約國規定了 3 種類型或 3 種層次的義務：尊

重、保護和實現的義務；其中，工作權利的尊重義務

乃要求締約國避免直接或間接妨礙享有這種權利；保

護的義務則要求締約國採取措施，防止第三方妨礙享

有工作權利；而實現的義務包含提供、便利和促進這

種權利的義務，它意味著，締約國應當採取恰當的立

法、行政、預算、司法和其他措施，確保全面實現（經

社文委員會第 18號一般性意見第 20段、第 22 段）。 

解析 

一、中華民國憲法: 

(一)第 15 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

予保障。」。 

(二)第 153 條規定：「國家為改良勞工及農民之生活，增

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法律，實施

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政策。婦女兒童從事勞動者，應按

其年齡及身體狀態，予以特別之保護。」。 

二、勞動基準法： 

(一)第 24 條規定：「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

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

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

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

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三、依第三十二條

第四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加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

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

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

之二以上。」。 

(二)第 30 條規定：「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八

小時，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前項正常工作時間，

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

同意後，得將其二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

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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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二小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

時。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

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週內之正

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前二

項規定，僅適用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

業。……。」。 

(三)第 32 條規定：「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

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

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前項雇主

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不得超

過十二小時；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四十

六小時，但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

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

過五十四小時，每三個月不得超過一百三十八小

時。……。」。 

三、司法實務見解： 

(一)司法院釋字第 726 號解釋理由書：「……。憲法第十

五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

障。』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國家為改良勞工及農民

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及農民之

法律，實施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政策。（第一項）婦女兒

童從事勞動者，應按其年齡及身體狀態，予以特別之

保護。（第二項）』基於上開意旨，本法乃以保障勞工

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為目的，

規定關於工資、工作時間、休息、休假、退休、職業

災害補償等勞工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雇主固得依事

業性質及勞動態樣與勞工另行約定勞動條件，但仍不

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本院釋字第四九四號、

第五七八號解釋參照）。衡酌本法之立法目的並考量其

規範體例，除就勞動關係所涉及之相關事項規定外，

尚課予雇主一定作為及不作為義務，於違反特定義務

時亦有相關罰則，賦予一定之公法效果，其規範具有

強制之性質，以實現保護勞工之目的（本法第一條規

定參照）。而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下

稱工作時間等事項）乃勞動關係之核心問題，影響勞

工之健康及福祉甚鉅，故透過本法第三十條等規定予

以規範，並以此標準作為法律保障之最低限度，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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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特別規定外，自不容勞雇雙方以契約自由為由規

避之。惟社會不斷變遷，經濟活動愈趨複雜多樣，各

種工作之性質、內容與提供方式差異甚大，此所以立

法者特就相關最低條件為相應之不同規範。為因應特

殊工作類別之需要，系爭規定乃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公告之特殊工作者，容許勞雇雙方就其工作時間等

事項另行約定，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備，排除本法第三

十條等規定之限制。中央主管機關之公告與地方主管

機關之核備等要件，係為落實勞工權益之保障，避免

特殊工作之範圍及勞雇雙方之約定恣意浮濫。故對於

業經核定公告之特殊工作，如勞雇雙方之約定未依法

完成核備程序即開始履行，除可發生公法上不利於雇

主之效果外，其約定之民事效力是否亦受影響，自應

基於前述憲法保護勞工之意旨、系爭規定避免恣意浮

濫及落實保護勞工權益之目的而為判斷。民法第七十

一條規定：『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

效。但其規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不在此限。』係在

平衡國家管制與私法自治之原則。在探究法規範是否

屬本條之強制規定及違反該強制規定之效力時，自須

考量國家管制之目的與內容。勞雇雙方就其另行約定

依系爭規定報請核備，雖屬行政上之程序，然因工時

之延長影響勞工之健康及福祉甚鉅，且因相同性質之

工作，在不同地區，仍可能存在實質重大之差異，而

有由當地主管機關審慎逐案核實之必要。又勞方在談

判中通常居於弱勢之地位，可能受到不當影響之情

形，亦可藉此防杜。系爭規定要求就勞雇雙方之另行

約定報請核備，其管制既係直接規制勞動關係內涵，

且其管制之內容又非僅單純要求提供勞雇雙方約定之

內容備查，自應認其規定有直接干預勞動關係之民事

效力。否則，如認為其核備僅發生公法上不利於雇主

之效果，系爭規定之前揭目的將無法落實；且將與民

法第七十一條平衡國家管制與私法自治之原則不符。

故系爭規定中「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之要件，

應為民法第七十一條所稱之強制規定。而由於勞雇雙

方有關工作時間等事項之另行約定可能甚為複雜，並

兼含有利及不利於勞方之內涵，依民法第七十一條及

本法第一條規定之整體意旨，實無從僅以勞雇雙方之

另行約定未經核備為由，逕認該另行約定為無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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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規定既稱：『……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並報

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不受……規定之限制』，亦即如

另行約定未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備，尚不得排除本法第

三十條等規定之限制。故如發生民事爭議，法院自應

於具體個案，就工作時間等事項另行約定而未經核備

者，本於落實保護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依本法第三

十條等規定予以調整，並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十

九條規定計付工資。……。」。 

(二)司法院釋字第 711 號解釋理由書：「憲法第十五條規

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其內涵包括人民之職業

自由。法律若課予人民一定職業上應遵守之義務，即

屬對該自由之限制。法律對職業自由之限制，因其內

容之差異，在憲法上有寬嚴不同之容許標準。關於從

事工作之方法、時間、地點等執行職業自由，立法者

為追求公共利益，且採行之限制手段確屬必要者，始

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要求，迭經本院解釋

在案（本院釋字第五八四號、第六四九號、第七○二

號解釋參照）。……。有關人民之自由權利，於符合憲

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限度內，得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

權之命令加以限制，迭經本院解釋在案（本院釋字第

五八四號、第六五九號解釋參照）。醫事人員如具備多

重醫事人員執業資格，關於醫事人員執業資格、方式

或執業場所之限制等規範，涉及人民職業自由之限制

及維護國民健康之公共利益等重要事項，應由立法機

關以法律明定或明確授權行政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

定，始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 

(三)司法院釋字第 494 號解釋「國家為保障勞工權益，加

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而制定勞動基準

法，規定勞工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並依同法第三條

規定適用於同條第一項各款所列之行業。事業單位依

其事業性質以及勞動態樣，固得與勞工另訂定勞動條

件，但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所定之最低標準。關於延

長工作時間之加給，自勞動基準法施行後，凡屬於該

法適用之各業自有該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適用，俾貫

徹法律保護勞工權益之意旨。」。 

(四)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 6 月 28 日 101 年度判字第 588

號判決理由六(一)及(三)所載「……。本案相關之勞

基法第 24 條為延長工時之工資加給標準、第 30 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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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項明定正常工時之時數、同條第 5 項為雇主應置備

記載保存勞工簽到簿或出勤卡之義務規範、第 32條第

1 項為延長工時之許可、同條第 2 項為超時工作之禁

止（延長工時之上限）、第 37 條為享有特定假日休假

之法定權利、第 39條後段則係特定休假日工作之例外

容許規定並應加倍發給工資之義務規定。此外，基於

各行各業之特殊性無法適用上開工時規定時，同法第

84 條之 1 容許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特別行

業，得以書面排除前揭工時限制之規定。是對於勞工

工時之安排，除雇主已依勞基法於第 84條之 1規定以

書面與勞工另行約定工時並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備

外，雇主如有延長工時，即負有依該法第 24 條規定給

付延長工時工資之義務；如例外於特定休假日使勞工

工作，即應依第 39條後段規定加倍發給工資；並負有

依第30條第5項置備記載保存勞工簽到簿或出勤卡之

義務；及不得使勞工超時工作、不得侵害勞工依第 37

條享有特定假日休假之法定權利。如有違反，即應依

同法第 79條第 1項第 1款予以裁罰。」、「另查，勞基

法固以該法第 37 條保障勞工於特定假日休假之權

利，係基於特定假日為國家基於公共目的、民俗習慣

而訂立之假日，使國民於特定日從事節慶民俗活動，

具有公共政策之強制性。故此一保障係課予雇主不得

利用其優勢，未經勞工同意即令勞工於特定假日工

作，或任意變更特定假日之休假，改以他日代之；惟

為彈性因應實際需求，仍於同法第 39條例外容許於勞

工同意時，得使勞工於特定假日工作，並同時課予雇

主加倍給付工資之義務。是該第 37條之所命義務，為

雇主不得未經勞工同意而使勞工於特定假日工作，或

以他日代替特定假日之休假，而非泛指雇主使勞工於

特定假日工作即屬義務之違反。本件上訴人使勞工甲

及乙於特定假日工作，係基於彼等間合意訂定之勞動

契約約定，亦即已得勞工甲及乙之同意，而使渠等於

特定假日工作，自未違反勞基法第 37條之規定，上訴

人所違反者為使勞工於特定假日工作卻未加倍發給工

資如前述。原處分以上訴人亦違反勞基法第 37 條規

定，而科處罰鍰 6,000 元，顯屬違法，原判決未察勞

基法第 37條之立法意旨而未予糾正，其適用法規自屬

違背法令。」(註：旨揭判決係援引當時之勞動基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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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法第 24 條、第 32 條等相關條文，嗣於 107 年 1 月

31 日修正公布、107 年 3月 1日施行。)。 

四、工作與家庭生活之衡平，已為重要國際勞動趨勢，亦

為社會發展之重要進步指標。惟有公平與良好的工作

條件，勞工才可無後顧之憂的為企業付出、為國家盡

力，扮演好各種角色。爰此，公平與良好之工作條件，

是維持工作與家庭生活衡平的重要因素，也是勞工理

當享有的基本人權；又勞工乃國家發展的重要基石，

維護勞工的權益，亦屬政府責無旁貸的責任。 

五、勞動者之合理勞動條件本應依法受到保障，雇主與勞

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法定之基準，而勞工遭受不

合理待遇時，國家亦應提供有效的救濟管道，協助勞

工爭取應有的權益，以符合前開公約之精神。 

六、對於小玲的情況，本會訂有榮民總醫院各分院及榮譽

國民之家照顧服務員勞務委外作業規範，其中第 9 點

第 1 款規定，照服員之延長工作時間，每日連同正常

工時不得超過十二小時，每月不得超過四十六小時。

是以，榮家應依契約要求廠商提供足夠的人力，如有

違約者，應依約罰款，甚至終止契約，以改善勞工之

勞動條件。勞工若有權益受損情事，亦可透過申訴或

勞資爭議協處管道，以為救濟。必要時，榮家應通報

當地勞工主管機關處理。 

七、勞動基準法於 107 年 1 月 31 日修正後，針對責任制

及輪班制定有同意條款，取得勞工本人同意的雇主，

即分別適用其各該之工時規定。然依上開一般性意見

所示，締約國應該避免直接或間接妨礙人人享有之工

作權利，並要求締約國採取措施，防止第三方妨礙享

有此權利。因此，該同意條款仍應符合上開締約國不

可妨礙及防止他方妨礙之義務，方符合公約之精神。 

 

［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